附件2：深圳市宝安排水有限公司2025-2026年度团体意外险项目保险方案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条目
	内容

	参保对象

	[bookmark: _GoBack]公司一线作业人员（18-65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种：管网工（巡查、清疏、维修、司机）、河道工（巡查、保洁、绿化、司机）、海堤工（巡查、保洁、司机）、水闸工、人工湿地养护工、水库养护工、泵站运行工、泵站维修员、污水处理运行工、污水设备维修员、管网检测员、厨工、厨师、保安员、资料员、海域保洁人员、海船驾驶员等岗位。参保人数约1166人（具体人数以实际出单为准）

	保障项目及保障责任
	1.意外伤害保险（身故、伤残）
（1）意外身故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本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保险人按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2）意外伤残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本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发生《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中保协发〔2013〕88号）中所列的伤残条目，保险人依照该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并按评定结果所对应该标准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给付残疾保险金。如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治疗仍未结束的，则按事故发生之日起第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据此给付意外残疾保险金。
当任何一项或数项保险金给付额累计达到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全部保险责任终止。
2.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在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二级以上医院接受治疗，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该次意外伤害的治疗而发生的符合本附加险合同保单签发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范围内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按投保时双方约定的免赔额及给付比例予以补偿。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而住院治疗，至保险期间届满治疗仍未结束的，保险人继续承担本条前述所列的保险责任至住院结束，但最长不超过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天。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而进行门急诊治疗，至保险期间届满治疗仍未结束的，保险人继续承担本条前述所列的保险责任，但最长不超过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30天。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同一被保险人一次或多次累计给付金额达到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时，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即时终止。
若被保险人从任何途径取得医疗费用补偿或赔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以扣除上述所得医疗费用补偿或赔偿后的剩余医疗费用中符合保单签发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费用金额为限。
3.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团体医疗保险
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次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在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治疗，本公司按其实际住院天数乘以投保时双方约定的日住院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住院治疗，至保险期间届满治疗仍未结束的，保险人继续承担本条前述所列的保险责任至住院结束，但最长不超过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日。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对同一被保险人单次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的天数以180天为限，累计365天为限，当一次给付天数达到180天或累计达到365天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即时终止。
 4.猝死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由保险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诊断为猝死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负责给付猝死保险金，同时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保障项目及赔偿限额
	
	序号
	保障项目
	保障限额（人民币）

	1
	意外身故、伤残
	50万元/人

	2
	猝死责任
	30万元/人

	3
	意外医疗
	5万元/人

	4
	意外住院津贴
	160元/人/天（每次90天，累计180天）
ICU双倍给付：320元/人/天（累计10天，超出累计的天数按照意外住院津贴的标准给付）




	保险期限
	12个月，以实际起保时间为准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台除外）

	基本险条款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附加条款
	1. 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2.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补贴医疗保险条款；
3. 附加猝死保险条款。

	特别约定
	本保险合同效力优先顺序为：特别约定>附加条款>主险条款，以下特别约定若与本保险单的其他规定相冲突，则特别约定为准。
1.若被保险人已经从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途径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剩余符合条款约定的医疗保险金给付的免赔额为0元，给付比例为100%；若被保险人未从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途径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约定符合条款的医疗保险金给付免赔额为50元，给付比例为100%。
2.扩展食物中毒责任：被保险人因食物中毒进行治疗所支出的医疗费用属于保险责任范围。食物中毒指三人(含三人)以上集体中毒事件，以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出具的证明或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为准。
3.扩展动物咬伤责任：被保险人被动物咬伤的医疗费用及注射狂犬疫苗费用，按100%给付。
4.扩展伤残鉴定费用责任：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致残并进行残疾鉴定所支出的残疾鉴定费用，每人每次限人民币600元。若经鉴定后并未达到最低残疾等级标准,则其伤残鉴定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仍由个人承担。
5.扩展救护车责任：因意外急救使用120救护车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器材费、急救药品费等合理急救医疗费用，在保险金额内，每人每次限人民币 500 元。
6.扩展因中暑导致的医疗费用：按照0元免赔，100%给付每人限额人民币1万元。
7.投保人应在每月15日（含15日，遇节假日可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前办理上月1日至上月31日新入职人员的“增加被保险人”手续和离职人员的“减少被保险人手续”，被保险人生效追溯期为45天。但投保人申请办理被保险人增减变更的日期以本保险合同的满期日为限，即投保人需在保险合同期满日前办理完所有增减人员变更手续，逾期保险公司不予受理。
增减人员保险费计算：
（1）新增被保险人应收保险费=每人年保费标准×实际承保天数÷365
（2）减少被保险人后保险公司应退给投保人的现金价值=每人实收保险费×（1-实际承保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3）如减少的被保险人已发生理赔的，则该险种应退保险费为0。
对于每月发生批改所涉及的保费新增或减少，应在当月完成结算。
8.兹经双方同意，意外医疗案件索赔金额在2000元以内的，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仅需提供相关电子发票即可进行正常赔付。
9.本项目指定医院约定为国内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被保险人所在地的社保定点医院及社康中心；意外急救治疗当日不限医院。

	免赔额/免赔率
	意外医疗：0免赔，100%给付
意外住院津贴：免赔天数0天



